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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8          证券简称：高新兴        公告编号：2020-049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新兴”）与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签订《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生

态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

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及未来年度的经营

业绩需视双方后续进一步具体的合作协议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在签署相关具

体合作协议后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确立了高新兴和百度在智能交通生态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凭借多年在车联网和智能交通领域深耕多年的经验优势，掌握 5G、C-V2X、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结合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技术和城市大脑的领

先优势，双方联合提供关于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的整体解

决方案，共同推动市场。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高新兴与百度签订《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生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本着

“协同、合作、发展”的合作原则，高新兴将作为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生态合

作重要伙伴深度参与百度 Apollo 计划，共同围绕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白皮书探索新基建、新交通的市场机会，

加速智能交通建设，推动未来交通真正迈入智能化、一体化新阶段。双方将共同

基于各自优势资源，形成关于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的联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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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共同推向市场。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2100433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 号百度大厦 2 层 

法定代表人：梁志祥 

注册资本：1,342,128.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6 月 5 日 

经营范围：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推广；设计、

开 发 、 销 售 计 算 机 软 件 ； 经 济 信 息 咨 询 ； 利 用 www.baidu.com 、

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网站发布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医疗软件技术开

发；委托生产电子产品、玩具、照相器材；销售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家具、首饰、

避孕器具、工艺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塑料制

品、花、草及观赏植物、建筑材料、通讯设备、汽车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自

行开发后的产品；预防保健咨询；公园门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览会票务

代理；翻译服务；通讯设备和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车联网技

术开发；汽车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北京市中心城区除外）；演出经纪；

人才中介服；经营电信业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演出剧（节）目、

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表演、网络游戏技法展示或

解说（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4 月 17 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

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以外的内容）；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

零售、网上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人

才中介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游

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表演、网络游戏技法展示或解说、经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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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关系：自然人股东李彦宏持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99.50%股权，

自然人股东崔珊珊持有 0.50%股权。 

关联关系：截至目前，百度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及备案程序 

本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本协议签订后若涉及具体金额，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本协议的签署公司无需履行相关部门备案

审批程序。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高新兴加入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生态，共同围绕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白皮书探索新基建、新交通的市场机

会，加速智能交通建设，推动未来交通真正迈入智能化、一体化新阶段。双方将

共同基于各自优势资源，形成关于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的

联合解决方案，共同推向市场。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依法签署后并于同日生效，有效期三

年。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百度在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领域通过资

源互补、技术互补等有效合作方式，充分发挥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与交通行业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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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各自的优势，结合形成有效的技术联盟，共同为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

网联、自动驾驶领域提供全面、系统、可靠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公司搭建与互联

网公司的生态合作，加速公司车联网、智能网联等板块的业务落地，提升公司综

合竞争力，促进公司车联网战略的进一步拓展。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对公司 2020 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其他具体

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在相关协议签订和实施后及时公告。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

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六、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性文件，具体的合作内容和进

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情况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付诸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

性。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的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情况，也未知悉或接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意

向文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百度 Apollo 智能交通生态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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